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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私立光仁國民小學學生獎懲辦法施行細則 
修正時間：中華民國一〇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訂定 

第一條：臺北市私立光仁國民小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學生優良表現、引導學生身心健全發展、

提升教育品質及促進校園友善文化，依臺北市私立光仁國民小學學生獎懲辦法，訂定本施

行細則。 

 

第二條：學生之獎勵，分下列各項： 

一、 勉勵。 

二、 嘉獎。 

三、 頒發榮譽卡。 

四、 頒發榮譽獎狀。 

五、 頒發最高榮譽獎盃（各班榮譽卡最多者）。 

六、 音樂班才藝獎 

七、 體育獎、藝術與人文獎、科展卓越獎、多語文獎。 

八、 模範生獎。 

 

第三條：凡學生表現之優點，不合於嘉獎以上之獎勵，合於下列規定之一經查屬實者請老師給予口

頭嘉勉。 

 

第四條：合於下列規定之一，經查屬實者應予嘉獎： 

一、 服裝儀容保持整潔，合於規定，足為同學模範者。 

二、 禮節週到，足為同學模範者。 

三、 惜福愛物，足為同學模範者。 

四、 拾物（金）不昧，其價值輕微者。 

五、 課桌椅、抽屜、座位經常特別整潔者。 

六、 對同學特別合作互助者。 

七、 值日特別盡職者。 

八、 自動為公服務者。 

九、 檢舉弊害，經查明屬實者。勸告同學向上者。 

十、 勸告同學向上者。 

十一、 領導同學為團體服務者。 

十二、 愛護公物者。 

十三、 生活言行較前進步，有事實表現者。 

十四、 在車上讓座於師長、老弱、婦孺者。 

 

第四條：合於下列規定之一者，應予頒發榮譽卡一張： 

一、 代表學校參加對外活動，因而增進校譽者。 

二、 校外生活誠正，足以表現校風，有具體事實者。 

三、 被選為班級幹部，負責盡職、成績優異者。 

四、 熱心公益，能增進團體利益者。 

五、 敬老扶幼，有顯著之事實表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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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拾物（金）不昧，其價值貴重者。 

七、 擔任樂隊或糾察隊服務特別熱心者。 

八、 愛護學校或同學，確有特殊事實表現者。 

九、 被選為班級勤學守規、服裝儀容及禮貌最佳之模範者。 

十、 其他應予頒發榮譽卡者。 

 

第五條：合於下列規定之一者，應予頒發榮譽卡二張： 

一、 長期表現孝敬父母、尊敬師長、友愛兄弟姊妹或同學有特殊事實者。 

二、 有特殊優良行為，堪為全校學生之模範者。 

 

第六條：合於下列規定者，應予頒發榮譽獎狀。 

一、 為校爭光、響應愛心或愛國運動，有特殊優良表現者。 

 

第七條：榮譽卡累積換獎辦法： 

一、 累積二十張榮譽卡，換榮譽獎狀一張。 

二、 在學期間累積榮譽卡最多者(榮譽獎狀一張折抵榮譽卡二十張)，於畢業典禮時頒

發最高榮譽獎牌一座。 

 

第八條：合於下列規定之一者，應予頒發智育獎： 

一、 各次定期測驗獲全班前五名者，各給予獎狀一張及榮譽卡一張，獲全班六至十名

者，各給予榮譽卡 1 張。 

二、 全學期學業成績全班前五名者，各給予獎狀一張、榮譽卡一張及獎品（金）一份，

獲全班六至十名名者，各給予榮譽卡一張。 

 

第九條：合於下列規定之一者，應予頒發進步獎： 

一、 各次定期測驗成績進步獲全班前五名者，各給予榮譽卡一張。 

二、 全學期成績進步獲全班前五名者，各給予榮譽卡一張、獎狀一張以及獎品一份。 

 

第十條：每學期末舉行的五育優良評選入圍參加上臺候選者，均頒發榮譽卡一張鼓勵之，當選五育

優良學生者則另頒發獎學金以茲鼓勵。 

 

第十一條：每學年度模範生頒發榮譽卡兩張並予獎勵。 

 

第十二條：畢業生於畢業典禮中頒發在學期間除一般獎項外，另頒發特殊表現獎及最高榮譽獎。 

一、 特殊表現獎：代表學校參加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及參加全國舉辦之競賽表現優異

者，包括科展卓越獎、多語文獎、體育獎、藝術與人文獎等(各獎項均依本校相關評選

辦法辦理)。  

二、 最高榮譽獎 

1. 各班榮譽卡張數最多者，同張數者則以六下畢業總成績優良者榮獲。 

2. 自 101學年度起適用以榮譽獎狀方式計算榮譽卡張數。 

3. 101 學年度之前榮獲之五育優良獎狀、學月成績前五名獎狀、學期總成績前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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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獎狀，可各折抵一張榮譽卡。 

 

第十三條：個人參加各項競賽獎勵辦法： 

一、 校內：  

1. 凡參加者皆可獲榮譽卡一張。 

2. 榮獲優勝者： 

(1) 第一名：頒發榮譽卡三張。 

(2) 第二名：頒發榮譽卡二張。 

(3) 第三名：頒發榮譽卡一張。 

3. 參加校內科展比賽： 

(1) 凡參賽者皆可獲獎卡一張。 

(2) 榮獲優勝者： 

a. 特優：頒發榮譽卡三張。 

b. 優等：頒發榮譽卡二張。 

c. 佳作：頒發榮譽卡一張。 

4. 參加校內競賽： 

(1) 當第一名只有一名時： 

a. 第一名頒發榮譽卡三張。 

b. 第二名頒發榮譽卡二張。 

c. 第三名頒發榮譽卡一張。 

(2) 多名額時： 

a. 優選(或多語文競賽決賽入圍)：頒發榮譽卡二張。 

b. 佳作：頒發榮譽卡一張。 

5. 參加校內電腦中文打字比賽各班前三名： 

(1) 第一名（或特優）：頒發榮譽卡三張。 

(2) 第二名（或優等）：頒發榮譽卡二張。 

(3) 第三名（或佳作）：頒發榮譽卡一張。 

6. 參加校內外舉辦之 YLE劍橋兒童英語認證檢定： 

(1) 榮獲 15面盾牌者，頒發榮譽卡二張。 

(2) 榮獲 13-14面盾牌者，頒發榮譽卡一張。 

7. 參加校內外舉辦之 KET/PET劍橋英語認證檢定： 

(1) 榮獲 90-100特優者，頒發榮譽卡三張。 

(2) 85-89優等者，頒發榮譽卡二張。 

(3) 70-84及格者，頒發榮譽卡一張。 

8. 期末科任老師可領取各班前五名學習認真的榮譽卡各一張。 

二、 校外： 

1. 凡由學校或老師荐派參加者，皆可獲榮譽卡一張。 

2. 臺北市中小學科學展覽得獎者： 

(1) 特優：頒發榮譽卡二十張。 

(2) 優等：頒發榮譽卡十六張。 

(3) 佳作：頒發榮譽卡十二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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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特別獎(包含創意、研究精神、鄉土教材、團隊合作)：頒發榮譽卡八張(特

別獎不與上述特優、優等、佳作獎項重覆敘獎) 

(5) 入選：頒發榮譽卡四張。 

3. 全國中小學科學展覽得獎者：  

(1) 第一名：頒發榮譽卡二十二張。 

(2) 第二名：頒發榮譽卡十八張。 

(3) 第三名：頒發榮譽卡十四張。 

(4) 佳作：頒發榮譽卡十張。 

(5) 特別獎(包含創意、研究精神、鄉土教材、團隊合作)：頒發榮譽卡六張

(特別獎不與上述特優、優等、佳作獎項重覆敘獎) 

4. 參加臺北市多語文競賽： 

(1) 第一名：頒發榮譽卡二十張。 

(2) 第二到三名：頒發榮譽卡十五張。  

(3) 第四到六名：頒發榮譽卡十二張。 

(4) 優等：頒發榮譽卡十張。 

5. 英語戲劇及讀者劇場： 

(1) 優勝：頒發榮譽卡十二張。 

(2) 優等：頒發榮譽卡八張。  

6. 參加全國多語文競賽獲獎： 

(1) 第一名：頒發榮譽卡二十二張。 

(2) 第二到三名：頒發榮譽卡十七張。  

(3) 第四到六名：頒發榮譽卡十四張。 

7. 參加臺北市學生音樂比賽獲獎者（個人賽）： 

(1) 特優第一名：頒發榮譽卡二十張。 

(2) 優等第一名：頒發榮譽卡十八張。  

(3) 第三名：頒發榮譽卡十張。 

8. 參加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獲獎者： 

(1) 第一名：頒發榮譽卡二十二張。 

(2) 第二名：頒發榮譽卡十八張。 

(3) 第三名：頒發榮譽卡十六張。 

(4) 第四名：頒發榮譽卡十四張。 

(5) 第五名：頒發榮譽卡十二張。 

(6) 第六名：頒發榮譽卡十張。 

(7) 優  等：頒發榮譽卡六張。 

(8) 甲  等：頒發榮譽卡四張。 

(9) 乙  等：頒發榮譽卡二張。 

9. 參加臺北市中小學聯合運動會個人單項競賽獲獎 

(1) 冠軍：頒發榮譽卡二十張。 

(2) 亞軍：頒發榮譽卡十五張。 

(3) 季軍：頒發榮譽卡十二張。 

(4) 殿軍：頒發榮譽卡十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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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五名、第六名：頒發榮譽卡六張。 

(6) 第七名、第八名：頒發榮譽卡四張。 

10. 參加臺北市中小學聯合運動會團體接力賽跑競賽獲獎 

(1) 冠軍：頒發榮譽卡十四張。 

(2) 亞軍：頒發榮譽卡十二張。 

(3) 季軍：頒發榮譽卡十張。 

(4) 殿軍：頒發榮譽卡八張。 

(5) 第五名、第六名：頒發榮譽卡五張。 

(6) 第七名、第八名：頒發榮譽卡三張。 

11. 參加臺北市西區國小運動會個人單項競賽獲獎 

(1) 冠軍：頒發榮譽卡十四張。 

(2) 亞軍：頒發榮譽卡十二張。 

(3) 季軍：頒發榮譽卡十張。 

(4) 殿軍：頒發榮譽卡八張。 

(5) 第五名、第六名：頒發榮譽卡六張。 

(6) 第七名、第八名：頒發榮譽卡四張。 

12. 參加臺北市西區國小運動會團體接力賽跑競賽獲獎 

(1) 冠軍：頒發榮譽卡十張。 

(2) 亞軍：頒發榮譽卡八張。 

(3) 季軍：頒發榮譽卡六張。 

(4) 殿軍：頒發榮譽卡五張。 

(5) 第五名、第六名：頒發榮譽卡三張。 

(6) 第七名、第八名：頒發榮譽卡二張。 

13. 參加臺北市教育盃籃球錦標賽獲獎 

(1) 冠軍：頒發榮譽卡十四張。 

(2) 亞軍：頒發榮譽卡十二張。 

(3) 季軍：頒發榮譽卡十張。 

(4) 殿軍：頒發榮譽卡八張。 

(5) 第五名、第六名：頒發榮譽卡五張。 

14. 參加臺北市國小樂樂棒球選拔賽獲獎 

(1) 冠軍：頒發榮譽卡十二張。 

(2) 亞軍：頒發榮譽卡十張。 

(3) 季軍：頒發榮譽卡八張。 

(4) 殿軍：頒發榮譽卡六張。 

(5) 第五名、第六名：頒發榮譽卡四張。 

(6) 第七名、第八名：頒發榮譽卡二張。 

15. 參加臺北市國小健康操比賽獲獎 

(1) 第一名：頒發榮譽卡十張。 

(2) 第二名：頒發榮譽卡八張。 

(3) 第三名：頒發榮譽卡六張。 

(4) 第四名：頒發榮譽卡五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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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五名、第六名：頒發榮譽卡三張。 

(6) 第七名、第八名：頒發榮譽卡二張。 

(7) 優等：頒發榮譽卡二張。 

16. 參加臺北市教育盃扯鈴競賽獲獎 

(1) 特優：頒發榮譽卡五張。 

(2) 優等：頒發榮譽卡三張。 

17. 參加臺北市中正盃扯鈴競賽獲獎 

(1) 特優：頒發榮譽卡三張。 

(2) 優等：頒發榮譽卡二張。 

18. 參加臺北市萬華區國小群組各項體育競賽（團體）獲獎 

(1) 第一名：頒發榮譽卡四張。 

(2) 第二名：頒發榮譽卡三張。 

(3) 第三名、第四名：頒發榮譽卡二張。 

(4) 第五名：頒發榮譽卡一張。 

19. 其他市級教育盃各項競賽獎勵額度比照〝扯鈴〞〝樂樂棒球〞酌給榮譽卡張

數。 

20. 參加每年春、秋季教育局舉辦美術送件得獎者： 

(1) 金牌者：頒發榮譽卡三張。 

(2) 銀牌者：頒發榮譽卡二張。 

(3) 銅牌者：頒發榮譽卡一張。 

(4) 超級金牌獎：頒發榮譽卡四張。 

21. 參加臺北市學生美術比賽（非現場） 

(1) 第一名：頒發榮譽卡十張。 

(2) 第二名：頒發榮譽卡八張。 

(3) 第三名：頒發榮譽卡六張。 

(4) 佳作：頒發榮譽卡三張。 

22. 參加全國學生美術比賽（非現場） 

(1) 特優：頒發榮譽卡十張。 

(2) 優等：頒發榮譽卡八張。 

(3) 甲等：頒發榮譽卡六張。 

(4) 入選：頒發榮譽卡三張。 

23. 參加電腦海報設計比賽（非現場） 

(1) 特優：頒發榮譽卡十張。 

(2) 優等：頒發榮譽卡八張。 

(3) 佳作：頒發榮譽卡六張。 

24. 參加臺北市或國際電腦創意寫作比賽（非現場）取最高成績敘獎 

(1) 金牌獎：頒發榮譽卡十張。 

(2) 銀牌獎：頒發榮譽卡八張。 

(3) 銅牌獎：頒發榮譽卡六張。 

25. 參加國際電腦創意寫作比賽（非現場） 

(1) 金牌獎：頒發榮譽卡十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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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銀牌獎：頒發榮譽卡八張。 

(3) 銅牌獎：頒發榮譽卡六張。 

26. 參加臺北市教育局電腦閱讀心得寫作比賽（現場） 

(1) 特優：頒發榮譽卡十張。 

(2) 優等：頒發榮譽卡八張。 

(3) 佳作：頒發榮譽卡六張。 

(4) 入選：頒發榮譽卡三張。 

27. 參加臺北市教育局性別平等比賽（非現場） 

(1) 特優：頒發榮譽卡十張。 

(2) 優等：頒發榮譽卡八張。 

(3) 佳作：頒發榮譽卡六張。 

28. 參加臺北市教育局深耕閱讀各項目競賽（閱讀作品、親子共讀檔案、閱冠王、

自編故事一籮筐、小小說書人、線上讀書會等）獲獎。（非現場） 

(1) 特優：頒發榮譽卡十張。 

(2) 優等：頒發榮譽卡八張。 

(3) 佳作：頒發榮譽卡六張。 

(4) 閱讀校楷模：代表學校頒發榮譽卡兩張。  

(5) 其餘獎項參考獲獎獎項頒發榮譽卡一至三張。 

29. 參加臺北市「品德小故事」徵文獲獎者（非現場）、說故事比賽(現場)：  

(1) 特優：頒發榮譽卡六張。 

(2) 優等：頒發榮譽卡四張。 

(3) 佳作：頒發榮譽卡二張。 

30. 參加臺北市中小學專題式網頁競賽獲獎者： 

(1) 第一名：頒發榮譽卡十四張。 

(2) 第二名：頒發榮譽卡十二張。 

(3) 第三名：頒發榮譽卡十張。 

(4) 佳作：頒發榮譽卡八張。 

31. 參加區級或民間社團舉辦之各項比賽(含體育各單項協會舉辦全國賽)獲獎者：

(同項目者取最高成績敘獎) 

(1) 當第一名或特優只有一名時 

a. 第一名或特優：頒發榮譽卡四張。(前三名校內公開表揚) 

b. 第二名或優等：頒發榮譽卡三張。 

c. 第三名或佳作：頒發榮譽卡兩張。 

d. 第四名或入選：頒發榮譽卡一張。 

(2) 多名額時：（例如中華民國國語文研究協會、中華民國數學心算珠算協會

舉辦的比賽、體育各單協會項舉辦區級賽、盃賽等） 

a. 名次為前三名者(包括一、二等獎)：頒發榮譽卡兩張。(前三名校內公

開表揚) 

b. 名次為第四-五名或特優、優勝、優等、優選、佳作者(包括三、四等

獎)：頒發榮譽卡一張。 

c. 康軒文教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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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前三名：頒發榮譽卡三張。 

分區前三名、全國特優(前 5%)：頒發榮譽卡兩張。 

全國優勝(前 10%)、全國優等、全國優選、全國佳作等：頒發榮譽卡

一張。 

d. 中華國際數學教育協會 

分區前五名：頒發榮譽卡兩張。 

分區特優(取 10名)、優等獎(前 1/3)、甲等獎(前 2/3) ：頒發榮譽卡一

張。 

e. 何嘉仁辦理的英語講故事比賽 

全國前三名：頒發榮譽卡三張。優勝(卓越獎) 榮譽卡三張 

分區前三名：頒發榮譽卡兩張。 

(3) 代表民間社團參加國際性比賽 (例如：IMC 國際數學競賽、奧林匹克國際

數學競賽等) 

a. 名次為第一名者：頒發榮譽卡五張。 

b. 名次為第二名或銀牌者：頒發榮譽卡四張。 

c. 名次為第三名或銅牌者：頒發榮譽卡三張。 

d. 名次為四至六名或佳作者：頒發榮譽卡二張。 

(4) 民間私人團體內部舉辦競賽（例如：美語補習班、珠心算班等），頒發榮

譽卡一張以茲鼓勵。 

32. 參加校外投稿或繪畫作品被刊登（國語日報、人間福報等其他機構）被刊登或

得獎，頒發榮譽卡兩張。 

33. 參加河合、山葉、國語日報舉辦之各項音樂比賽獲獎者： 

(1) 第一名或特優：頒發榮譽卡十張。 

(2) 第二到三名：頒發榮譽卡五張。 

(3) 第四到六名：頒發榮譽卡三張。 

(4) 初賽入圍：頒發榮譽卡二  

34. 參加區級或民間社團舉辦之各項音樂比賽獲獎者： 

(1) 第一名：頒發榮譽卡五張。 

(2) 第二名：頒發榮譽卡四張。 

(3) 第三名：頒發榮譽卡三張。 

(4) 第四到六名：頒發榮譽卡兩張。 

(5) 優勝：頒發榮譽卡一張。 

35. 參加臺灣區舉辦的世界發明展比賽獲獎者： 

(1) 金牌並取得國家代表權：頒發榮譽卡十張。 

(2) 金牌獎：頒發榮譽卡八張。 

(3) 銀牌獎：頒發榮譽卡六張。 

(4) 銅牌獎：頒發榮譽卡四張。 

(5) 佳作獎：頒發榮譽卡二張。 

36. 參加臺北市或臺灣區舉辦之各項比賽獲獎者：（以現場為主，非現場則榮譽卡

減半） 

(1) 第一名或特優：頒發榮譽獎狀一張（相當於二十張榮譽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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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名：頒發榮譽卡十張。 

(3) 第三名：頒發榮譽卡五張。 

(4) 優選：頒發榮譽卡四張。 

(5) 佳作：頒發榮譽卡三張。 

(6) 入選：頒發榮譽卡兩張。 

(7) 第四至六名：頒發榮譽卡四張。 

37. 參加臺北市國家地理知識大競賽選拔：(現場比賽) 

(1) 入選縣市決賽：頒發榮譽卡三張。 

(2) 決賽獲獎者：(現場比賽) 

a. 第一名：頒發榮譽卡十五張。 

b. 第二名：頒發榮譽卡十二張。 

c. 第三名：頒發榮譽卡八張。 

d. 第四~五名：頒發榮譽卡四張。 

e. 第六~十名：頒發榮譽卡二張。 

38. 參加溫世仁文教基金會主辦的國民中小學作文比賽複賽：(現場比賽) 

(1) 特優：頒發榮譽卡八張。 

(2) 優等：頒發榮譽卡六張。 

(3) 甲等：頒發榮譽卡四張。 

(4) 佳作：頒發榮譽卡三張。 

(5) 入選：頒發榮譽卡兩張。 

39. 參加聯合盃全國作文比賽得獎者：(現場比賽) 

(1) 初賽 

a. 第一~五名：頒發榮譽卡兩張。 

b. 初賽佳作者：頒發榮譽卡一張。 

(2) 總決賽 

a. 第一名：頒發榮譽卡八張。 

b. 第二、三名：頒發榮譽卡六張。 

c. 第四、五名：頒發榮譽卡四張。 

d. 佳  作：頒發榮譽卡二張。 

 

第十三條：團體參加各項競賽獎勵辦法： 

一、 校內： 

1. 頒發獎狀給優勝班級。 

2. 參加校內音樂活動演出，團體合奏頒發榮譽卡一張。 

二、 校外： 

1. 府附屬機構舉辦活動比照區級或民間社團辦理，照個人獎勵辦法酌給予榮譽卡。 

2. 代表學校參加校外團體音樂比賽得獎，每位團員頒發榮譽卡二張參加校外音樂

活動演出，團體合奏頒發榮譽卡二張。 

 

※附懲罰條例 

第十四條：學生之懲罰分下列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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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勸導改過口頭糾正。 

二、 取消參加課程表列之活動，接受輔導。 

三、 調整座位。 

四、 適當增加額外作業或工作。 

五、 責令道歉或寫悔過書。 

六、 扣減學生操性成績。 

七、 責令賠償所損害之公務或他人物品等。 

八、 其他適當措施。 

九、 特別懲罰：交由家長或監護人帶回管教。 

 

第十五條：凡學生生活行為偶犯錯誤，情節輕微，未達記警告以上之處罰者，應予當面口頭訓誡和

糾正。 

 

第十六條：合於下列規定之一，經訓誡與糾正仍不知改正者由導師聯絡家長管教，屢犯同樣行為達

五次以上者送學務處輔導，經輔導無效者會輔導室或其他相關單位協助，聯絡家長開座

談會研討管教辦法。 

一、 上課時不專心聽講，經提醒後，尚不知改正者。 

二、 隨地吐痰或拋棄髒物，影響環境衛生者。 

三、 不聽班級幹部善意勸告者。 

四、 服裝儀容或課桌椅及座位不整潔者。 

五、 不按時繳作業，經催繳無效者。 

六、 與同學吵架或打架者。 

七、 不履行班會規定或生活公約者。 

八、 言行態度輕浮隨便者。 

九、 拾物（金）不送招領，欲據為己有者。 

十、 無正當理由經常遲到，屢勸無效者。 

十一、 在公共場所高聲喧嚷者。 

十二、 因過失破壞公物，而不自動報告者。 

十三、 故意損壞公物者。 

十四、 在走廊、教室奔跑、嬉戲、打球或坐在欄杆上者。 

十五、 擾亂團體秩序或上課時無故擅自離開教室者。 

十六、 不請假離校外出者（上課時間內離校，應填外出申請單）。 

十七、 試場犯規者。 

十八、 攜帶或閱讀不正當書刊或圖片者。 

十九、 不服從糾察隊或班級幹部糾正者。 

二十、 被選為班級幹部，不負責盡職影響工作推展者。 

二十一、 不遵守交通規則者。 

二十二、 撕毀學校佈告者。 

二十三、 冒用或偽造家長文書，印章者。 

二十四、 邊走邊吃東西舉止不雅者。 

二十五、 故意做出危險動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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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 上下樓梯不輕聲慢步者。 

二十七、 不排隊上車或等車時隨便離開隊伍者、在校車上不守秩序者。 

二十八、 放學後不按時回家，在學校或在外逗留者。 

二十九、 攜帶或使用法令規定之違禁品者（立即聯絡家長處理）。 

三十、 其他事項應予記警告者。 

 

第十七條：嘉獎或警告，由學務處公布之，並通知導師給予勉勵或加強輔導。頒發榮譽卡、獎章、

獎狀，則由各處報請校長頒發之。 

 

第十八條：學生之獎懲，除學期結束時，應列入成績報告單內通知家長外，如有特別獎懲，亦應隨

時列舉事實，通知家長。 

 

第十九條：學生受警告處分後，知道悔改，行為表現良好獲嘉獎十次以上者，可註銷警告之處分。 

 

第二十條：學生之獎懲，應參照下列原則實施之： 

一、 貫徹生活與倫理教育及生活教育之要求。 

二、 積極輔導重於消極處罰。 

三、 重視學生身心均衡發展。 

四、 獎勵學生，應公開表揚，用收見賢思齊之效，懲罰學生，則應斟酌男女學生性格

上之差異，盡可能於不公開下妥善處理。但不問給予何種處分以零體罰為原則，並通

知家長，促請協助管教為宜。 

五、 學生行為之獎懲，應審酌下列情狀，妥善處理。 

1. 年齡之長幼。 

2. 年級之高低。 

3. 動機與目的。 

4. 態度與手段。 

5. 行為之影響。 

6. 家庭之因素。 

7. 平日之表現。 

8. 初犯或累犯。 

9. 行為後之表現。 

六、 施行懲罰時，必須有適當的說明，使學生知道受罰的原因與紀律。 

 

第二十一條：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實施，並自公布日施行，修正時亦同。 


